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⽤⼈機關參與選才空
間從0到100%
施能傑 國立政治⼤學公共⾏
政學系兼任教授

“ 「⼈⼒就是個採購」只要依循政府採購法公開競爭程序，公務

⼈⼒經由資格考、機關選才、事後監督，事實上，⽤⼈機關參與選

才，這是⼀個不⽤太擔⼼的事。 ”

如果將⽤⼈機關參與選才依程度分為0⾄100%，完全參與是100%，例如

美國所採⽤的⽅式，就是僅規範基本程序⽽沒有統⼀的國家考試，並由⽤⼈

機關⾃⾏招考。但是我國現⾏制度則是偏向於0。個⼈建議制度改⾰可採取緩
慢、務實且穩健的⽅式，從0不斷提升到50%，最後可能達到100%；制度設
計初始應避免引起社會上太⼤的爭論。

由於現今社會氛圍對於「初任」公務⼈員進⽤，是否可等同於現職⼈員的⼈

⼒流動，得由⽤⼈機關⾃⾏遴選，具有不同的看法；對於制度改⾰是否修法

也有互異的⾒解。若仍以現⾏國家統⼀考試制度，取得資格考試及格後，授

權⽤⼈機關有權決定進⽤對象，個⼈的看法是無需修法，因為現⾏公務⼈員

考試法已有彈性調整的空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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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資格考」的歷史淵源與基礎

國家考試要⽤「資格考」還是「任⽤考」，曾引起社會上很⼤的討論，但臺

灣其實曾有⼀段時期是資格考及任⽤考雙軌併⾏。我就曾是⾼考和普考資格

考（第⼆類）及格的⼈，當時資格考的及格分數比任⽤考還⾼，印象中在⼤

四時還曾接到臺灣省新聞處電話徵詢⾯談意願。

臺灣從歷史脈絡來看，本來就有資格考的制度，只是當時針對資格考後錄取

⼈員的分發沒有操作得很好，最後修改統⼀採取任⽤考，⽽現今回頭談資格

考，似為離經叛道，其實是以往將資格考污名化。再者，現⾏現職公務⼈員

的外補遴選就是⼀種資格考概念的制度，也就是在取得某種資格後，機關可

以挑選需要的⼈才進來。考試院本來就有辦理資格考的經驗及基礎，這樣的

制度在臺灣是順理成章，⼀點也不困難。

初任公務⼈員的國家考試程序構想

⾸先，統⼀的國家考試。基本上仍是統⼀的國家考試，應考⼈端在報名時可

以⾃⾏選擇報名「資格考」或「任⽤考」。考試端的部分，先由⽤⼈機關決

定採⽤「任⽤考」及「資格考」的名額比例，⽽考選部辦理考試時，同⼀類

科的考試科⽬及閱卷者皆相同，最後再依資格考及任⽤考的成績分別排序。

其次，任⽤考與資格考採分軌依序進⽤。任⽤考的部分與現⾏制度相同，依

成績排序分發。資格考部分，可設定有2⾄3年的推薦資格，⽤⼈機關有需求
即可提報缺額，再請考選部依成績排序推薦⼈選，參考公務⼈員陞遷法，⼀

個缺額可推薦3⾄5⼈，如果同時提報2個缺額，就稍微增加⼈選再提供⽤⼈
機關，由⽤⼈機關決定錄取⼈員，再把決定的名單送回考選部。⽽名單上有

候⽤資格的⼈，在細節操作時可規範每⼈年限內最多可被推薦的次數，讓應

考⼈有拒絕被推薦的權利，⽽可選擇想要被推薦的機關，⽤⼈機關亦能從中

妥為挑選。另為了避免累積⼤量資格考的⼈選，可以參考⼤學聯考的設計，

設定篩選的倍率，剛開始可設定較低倍率再慢慢調整。

第三，機關選才有權⼒也有責任。透過這種選才的⽅式將加重政府部⾨中⼈

⼒資源管理專業⼯作者的責任，他對⽤⼈機關是負有責任，因為⼈是你挑

的，好不好⽤也無法再抱怨別⼈，因為在⼈員的選⽤上已經賦予最⼤的權

⼒。



第四，法定的公開競爭程序。可以把資格考想像「⼈⼒就是個採購」，只要

依循政府採購法公開競爭的程序，加上事後監督，事實上這是⼀個不⽤太擔

⼼的事。社會上會害怕有⼈⾛後⾨或買官賣官等情事，從中央政府到鄉

（鎮、市）公所，公部⾨的運作環境有很⼤的差異，因此制度剛開始運作⼀

定要謹慎⼩⼼，⽤⼈機關要確定能阻擋外來政治問題，必須以公開競爭的程

序，過程中絕對不能有利益輸送或違法貪瀆的⾏為。

最後，設計事後監督與防弊措施。可參考政府採購法的⽅式，組成機關遴選

委員會，委員會成員2/3為機關⼈員，1/3為機關以外的⼈員，可以為其他機
關的現職⼈員或專家學者，並且需要政風體系⼈員在場瞭解整個過程。考選

部如有能⼒也可派代表參加，也就是雖由⽤⼈機關主導程序，但必須有適當

⼈員在旁監督，過程亦需做成書⾯紀錄。考選部可以每年定期檢核進⾏事後

監督，如發現有不符程序等情事，即應取消該機關申報資格考的權利，制度

剛開始實施還是必須有防弊的措施。

兩階段資格考試設計

資格考應該分為兩階段。第⼀階段是考選部辦理的適任性考試，只需著重在2
⾄3個領域，如邏輯分析能⼒、閱讀理解能⼒（廣義稱認知性能⼒）、語⾔表

達能⼒及中文書寫論述能⼒，⽽非以專業知識為主；再者，政府從事的是公

共服務，因此應考⼈對憲法、基本⼈權等應具備基礎概念；考試⽅式為選擇

題，考取資格在2⾄3年內皆有效，⼤學在學學⽣即可開始應試。⾄於這些能
⼒測驗的及格標準，不宜設定過低。

通過上述適任性測驗者，⽅有資格參加第⼆階段考選部辦理的專業科⽬紙筆

測驗。不論是那個考試類科，專業科⽬都應不超過3科為宜，只有和考試類科

未來對應職系更直接關連性的專業知識才列為考科，法令不應列為考科。⽬

前我國⾏政職系⼈員約占70%⾄80%，技術職系約占20%，很多技術考試類
科⼈員的應試資格，或者部分⾏政類考試類科也都有⼤學的對應專業學系，

實不需要在國家考試中以這麼多考科驗證應考⼈的專業知識能⼒。

專業科⽬考試及格者，參加及格⼈員基礎訓練，以⼆週的時間，教授進入職

場後所需的基本技能及相關法規。筆試和基礎訓練分數加總為最後成績，成

為任⽤考分發或資格考名單的排序。



上述第⼀階段的適任性考試，成本較低，⼀年可以多辦幾次，專業科⽬數量

⼤幅減少後，⼀年也可考慮辦理兩次。同時，地⽅特考（可僅保留離島或花

東地區）應考慮廢除，完全併入⾼普初考。

⽤⼈機關遴選設計

通過兩階段資格考者，考選部依各考試類科公布候⽤名冊。⽤⼈機關⼀旦有

⽤⼈需求，就向考選部提出申請，⼀個缺額可推薦3⾄5⼈，如果同時提報2
個缺額以上，⾃然應該增加推薦⼈選數量。

⽤⼈機關收到推薦⼈選後，可採取⼀階段⾯試決定最後⼈選，或多階段⽅式

遴選，例如⼈資部⾨挑選3個或⼀群⼈後，再透過⼀些⽅法更瞭解候選⼈的狀
況後，篩選⾄最後1⼈或2⾄3⼈再進⾏⾯試。⾯試成本其實很⾼，我並不贊
成⼀堆⼈⾯試的做法，那是沒有效度的，有效度的⾯試需要較⻑的時間，給

予候選⼈員比較好的準備。不論是⼀階段或多階段，⾯試均應採取結構性⽅

式進⾏，不可有各⾔爾志的⾯談情形。

考選部應該考慮讓⽤⼈機關有完全決定⼈選的⾓⾊，亦即僅根據⾃⼰辦理遴

選過程的評分或評價決定最後⼈選，可以決定是否採計資格考原始分數（⼈

資專業的⼀般性建議作法是，不再採計）。

試辦先⾏作法

如要穩健推動資格考制度，建議現在就可從部分特考先開始，將考選部辦理

的⾯試階段，委員由⽤⼈機關代表參與負責。⽤⼈機關參與決定的更進⼀步

作法是，從⾼考⼀級、⼆級，以及錄取⼈數較少的特考考試，如調查、移

⺠、海巡、司法官、國安情報、外交領事與⾏政、國際經濟商務、⺠航等考

試，在經過資格考後，完全交由⽤⼈機關進⾏遴選，因特考現⾏已有⾯試機

制，其爭論會更少。

最後，如果⾼普初考要試辦的話，⼈事⾏政類科可以先⾏配合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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